
通讯员 叶其念 章明 陈开斌

本报讯 花1600多元购入他人注

册的企鹅号，苍南女子林某以这种非法

方式获取了1000余条个人信息。近日，

苍南警方对林某处以罚款10万元的处

罚。据悉，这是2017年6月1日网络安

全法实施以来，当地首张因侵犯个人信

息而开出的罚单。

不久前，苍南警方根据线索，发现有

人非法大量购入企鹅号。警方随即开展

调查，并迅速锁定苍南某网络公司老板

林某。在林某公司，警方现场查获了涉

案电脑及1000多个含个人身份证、手机

号等信息的企鹅号。

经查，为推广业务，2018年2月以来，

林某先后花1600多元，先后向他人购买

1000多个企鹅号账号及密码，并以公司主

体进行运营。林某说，企鹅号账号阅读量

越大收益越多，她通过网络购买账号，帮助

客户发布信息，以赚取更多的广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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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6月6日

（2019）浙0602民初4104号
罗楚文：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天洲印染有限公司诉

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书、开庭传票、简转普
民事裁定书、民商事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9年9月11日上午
9时在本院袍江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破19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顺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浙江爱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
生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5月30日指定
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爱生活公司的债权
人应在2019年7月2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
龙湾区上江路198号经开区商务广场A幢501室；联系人：候
建生13353311133、0577-56692778）申报债权。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爱生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7月23日上午9
时整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爱生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
飞跃、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股东等自公告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
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
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622号

张磊、王丽芬：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润合服装辅
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磊、王丽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2071号

熊君、熊永刚：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熊君、熊永刚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41号

范仙国、郑荷庆：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天文轮胎有
限公司与被告范仙国、郑荷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
641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范仙
国、郑荷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偿付
原告温州天文轮胎有限公司货款200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以 20000 元为基数，从 2019 年 1 月 9 日起按
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温州天文轮胎有限公司
垫付），共计950元，由被告范仙国、郑荷庆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938号

何宗苏：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微与被告何宗苏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304民初9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何宗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陈晓微货款1289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
18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2879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合计3529元，
由被告何宗苏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108号

黄青：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敏与被告黄青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8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100号

宋仁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万佳模
具加工店与被告宋仁生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8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2号之二

因瑞安市豪特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执行本院
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配完结破产
财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本
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
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裁定终结瑞
安市豪特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5777号

徐利：本院受理原告郭德成与被告徐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421民初
57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利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郭德成借款人民币50000元；
二、被告徐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郭德
成逾期还款利息（以借款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
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75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2725元，由原告郭德成负担593 元，被告徐利负担
2132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姚庄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6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东日车业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日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东日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513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安吉九贝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年
5月27日裁定受理东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5
月30日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东日公司管理人。东
日公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7月9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阳
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瑞安市罗阳大道香江公馆三单
元 二 楼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倪 晓 乐 ，
1596771105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东日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7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东日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信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6013号

于洪新：本院受理原告杨建军与被告于洪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421民初6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于洪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杨建军借款本金
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5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25元，由被告于洪新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124号

俞永金：本院受理原告杨一明与被告俞永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421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俞永金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杨一明借款本金
80000元。二、被告俞永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
付原告杨一明相应的借款利息（以本金80000元为基数，自
2016年8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145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106元，由被告俞永金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4民初2380号

郭美祥：本院受理原告海盐巨通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与被告郭美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保全）等应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陶如潮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浙北资产”）与陶如潮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编号BZ11812922B3522-1906001，签署时间2019年【6】月【5】日），
浙北资产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陶如潮。浙北
资产与陶如潮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陶如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
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陶如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北资产联系电话：15088797009

陶如潮联系电话：13957346373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陶如潮
2019年【6】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5月1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暂计算至

2019年4月30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镇江陶如潮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及浙北资产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嘉善荣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5月14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信银杭嘉善贷字第811088040609、811088041265、811088041266、811088041268、811088045566号

本金

22,000,000.00

22,000,000.00

欠息

4,523,562.55

4,523,562.55

担保人

嘉善宏邦金属材料回收有限公司、金宏坚、浙江中成水泥管桩有限公司

百万鱼苗放归大海
近日，舟山市普陀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区法院的法官陪同

数名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当事人，在普陀山附近莲花洋海域，

将价值近21万余元的150万余尾鱼苗放归大海，通过增殖放

流的方式修复被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

截至目前，普陀区检察院已对5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适用生态修复补偿机制，对4起案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督促、起诉非法捕捞行为人缴纳生态修复补偿金36

万余元。

本报记者 郑嘉男 通讯员 陈英 陆珏羽 周继祥

通讯员 鹿萱

本报讯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法院联合

市、区两级环保局开展了“公正司法助力美

丽温州建设”公众开放日活动。来自市生态

环境局等单位的相关人员及环保执法人员、

环保志愿者等走进法院，旁听了两起涉环境

行政诉讼案件。

据介绍，2017年以来，鹿城区法院共审

结环保行政诉讼案件30件，审结环保非诉强

制执行案件358件，有力支持了环保行政机

关依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去年6月5月，该院创新机制，与鹿城区

环境保护局建立环境执法与司法协调联动

机制，挂牌设立“环境执法与司法联动办公

室”。一年以来，两家单位通过召开协调联

动会议、信息共享，做好涉环境执法与司法

审查、案件执行之间的衔接与配合。

同时，该院还与环保行政机关联动开展

行政调解。2017年以来审结的环保行政诉

讼案件中，经调解或协调后撤诉结案的13

件，纠纷化解率达43.3%。

助力美丽温州建设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蒋健芳 张莳

本报讯 日前，宁波市鄞州区检察

院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性侵害违法犯罪人

员基本信息数据库，并联合区委政法委、

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卫健

局等单位出台了《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

信息查询工作制度》。

此次建立的数据库，收入了18—60

周岁有从业资格的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

基本信息309862条。以后每月初，公检

法信息采集员都会对数据库进行实时更

新。同步出台的查询工作制度规定，今

后，该区凡从事未成年人服务的教育、培

训、医疗、救助等机构及青少年活动中心、

游乐场所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单

位或者部门，都应对入职人员是否有性

侵害行为的前科情况加强入职人员审

查。对有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

严禁予以录用；对未查询或怠于履行管

理监督职责的相关人员予以追究责任。

消防技能大比武

近日，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仓前实验小学，

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举行了一场微型消防站技

能比武大会。各网格中队、村社和相关企事业单

位的38支微型消防站参赛队300余名队员奋力

比拼，通过以比带练、以考促学，进一步提升了技

能水平。 通讯员 孙晨 钟佳菲

大量购买他人注册的企鹅号

侵犯个人信息，罚10万！

宁波鄞州建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已收录30余万条信息


